
吴家营街道彩云南路绿化租地费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
　　（一）项目概况

为积极支持现代新昆明呈贡新区建设，绿化、美化从呈黄立交桥至前卫营主干道两旁50米内的环境，原呈贡县吴家营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12月31日分别与前卫营、中庄2个社区签订《土地有偿租用协议》，租地范围为从老三铝路至前卫营主干道两旁50米土地，两个社区租地总面积286.488亩，其中：中庄社区241.8015亩，前卫营社区44.6865亩。租金为0.2万元/年.亩，协议租期10年，即从2007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自签订租地协议后，因云南白药项目建设、雨花公交保养场、中庄片区政府储备收储用地等项目先后征收了前卫营、中庄2个社区涉及彩云路两侧50米绿化带内土地后，到土地租期届满时（即2017年11月30日时）剩余40.74亩尚未征收，其中 ：前卫营社区涉及3.2265亩，中庄社区涉及37.5135亩。租金按2000元/年.亩，租地费合计81480元，其中：前卫营社区6453元，中庄社区75027元。

二、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

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、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彩云南路绿化租地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为了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发挥财政资金对失地农民生产生活补助资金项目的支持作用，规范财政资金使用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

　　按《预算法》的规定，设立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街道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负责对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，做好绩效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，主要包括拟定绩效评价方案，选取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，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。绩效评价小组按上级相关部门要求开展工作，保证工作按时完成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该项目是年初下达项目资金预算时同时下达的，资金全部到位81480元。

2、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

2018年租地费81480元于2018年10月12日分别支付给前卫营社区6453元，中庄社区75027元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2018年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。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，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，使用规范，会计核算结果真实、准确。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、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（二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

1、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
该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，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，使用规范，会计核算结果真实、准确。

2、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
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、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（三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

1、项目经济性分析

2018年，吴家营街道严格控制项目成本（预算），按时完成了彩云南路绿化租地费项目81480元的工作。

2、项目的效率性分析

项目实施进度正常，按时拨付资金给社区。

3、项目的效益性分析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保障社区的利益，维护了社区和谐稳定。

五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该项目的预期目标已完成，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，使用规范，会计核算结果真实、准确，对财政资金实施全过程监督。

六、存在问题原因
由于绩效自评是一项开展不久的工作任务，项目支出运行实践经验还欠缺，我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配备还不足，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现在的项目指标面临着物价、劳务费等因素的影响，在编制预算与执行中，我街道办事处将尽可能地用有限的经费平衡每年工作任务，尽量做到科学、合理的分配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彩云南路《土地有偿租用协议》于2017年11月30日到期，涉及社区要求明确土地租期届满后是继续租用或是一次性征收问题，若继续租用，则应参照当前片区土地租金标准将土地租金调整至10000元/年.亩。鉴于此，吴家营街道办事处以《关于彩云南路两侧50米绿化带续签租地协议及调整土地租金的请示》（呈街请〔2018〕68号）向呈贡区人民政府进行了请示。截止目前，区政府尚未给予批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家营街道办事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9年3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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